埇政秘〔2025〕18号

宿州市埇桥区人民政府关于蕲县镇刘圩村蕲县农场、忠陈村、白陈村村庄规划(2021-2035年)的批复

蕲县镇人民政府:

你镇《关于宿州市埇桥区蕲县镇刘圩村、蕲县农场、忠陈村、白陈村村庄规划(2021-2035年)审查审批的请示》蕲县政〔2025〕7号)收悉。经区自然资源规划(林长制及绿化)委员会2025年第5次会议研究，现批复如下:

一、原则同意《宿州市埇桥区蕲县镇刘圩村、蕲县农场村庄规划(2021-2035年)》《宿州市埇桥区蕲县镇忠陈村村庄规划(2021-2035年)》《宿州市埇桥区蕲县镇白陈村村庄规划(2021-2035年)》编制成果。

二、你镇要加强规划的宣传和管理工作，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建设发展。

三、经批准的村庄规划是村庄建设和管理的依据，必须严格遵守。规划确需调整或修改的，应按相关法定程序报批。

此复。

2025年11月14日

